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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公民投票法第 25 條規定，投票人之投票，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0 條（條次現已修

正為第 17 條）之規定。次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7 條規定，選舉人，除另有規定外，應於戶

籍地投票所投票。因此，有關公民投票實施不在籍投票，事涉上開規定之修正，並以不在籍投票涉

及投票人之申請、受理與查核、投票權人名冊之編造、公投票之移轉、計票等投票作業程序，循修

正公民投票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或制定專法，都是可能方式，本院將尊重貴院討論及審議決定

。 

（三十二）行政院函送翁委員重鈞就媒體報導國家風景區公廁收費案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751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4-71） 

翁委員就媒體報導國家風景區公廁收費案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本部觀光局並未單獨針對公廁研議收費事宜，先予澄清。觀光局係為提升服務品質並落實使

用者付費之精神，爰請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就所轄熱門風景據點研議委外營運及合理收費之可行性

，同時輔以設施整建、環境維護、遊客管理等配套措施；除充實國庫收入外，並可提升遊憩品質、

節省經營管理人力與增加管理效能，期能達到政府、業者及使用者三贏的目的。 

（三十三）行政院函送吳委員秉叡就內政部營建署開發淡海新市鎮計畫疑

義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751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4-79） 

吳委員就開發淡海新市鎮計畫疑義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淡海新市鎮之開發係為紓解台北都會區成長壓力及住宅不足問題，原計畫面積約 1756.31 公頃

，共分為 3 期 7 區開發，依都市計畫法第 5 條規定：「都市計畫應依據現在及既往情況，並

預計 25 年內之發展情形訂定之」，準此，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之原計畫年期為 79 年至 103

年，故 103 年為都市計畫規劃時為推估 25 間之都市發展需求之依據，非屬計畫之開發年限；

復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略以：「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但

擬定計畫之機關每 3 年內或 5 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考人民建議作

必要之變更」，經查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已於 89 年發布實施，並於 94 年 2

月開始辦理第 2 次通盤檢討，依刻正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上開通盤檢討案（草案

）內容，計畫年期配合北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及整體發展需要，修正為 79 年

至 125 年，俟該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即可發布實施，尚屬妥適。 

二、為因應馬總統英九於 100 年 6 月 29 日宣示，為落實居住正義，可透過開發淡海新市鎮方式，

從供給面抑制房價，讓北部地區房價不致於過度攀升，滿足民眾購屋需求，及吳副總統敦義

（時任行政院長）於 99 年 1 月 3 日視察淡海新市鎮時所為應加速引進產業及相關聯外交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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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促使淡海新市鎮之功能及定位轉型，加速人口及產業進駐之指示，並配合淡江大橋、淡

水捷運延伸線及淡水河北側平面道路等重大聯外交通建設計畫之陸續推動，內政部復於 100

年底完成「修訂淡海新市鎮開發執行計畫」（草案）之研擬，並於 101 年 2 月 24 日、8 月 21

日及 12 月 13 日 3 度陳報本院，經交議該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審議，已於 102 年 2 月 4 日初審

通過，未來將依本院核定內容據以實施。 

三、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第一期發展區第 2 開發區於辦理區段徵收作業當時，曾依平均地權條例

第 53 條第 3 項規定於 85 年間辦理禁、限建事宜，禁止期間自臺北縣政府（現為新北市政府

）辦理公告之日起 1 年 6 個月，惟該開發區業已開發完成，無禁、限建問題。目前尚未實施

整體開發之後期發展區則依新市鎮開發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新市鎮特定區計畫發布實施後

，實施整體開發前，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得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管制之，不受都

市計畫法規之限制」，及「新市鎮特定區實施整體開發前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管制辦法」

之規定辦理使用管制，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依內政部 94 年 4 月 8 日函示屬依法限制建築

地區，為確實保障新市鎮特定區實施整體開發前區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權益，上

開辦法曾於 87、89、93 及 98 年間 4 度修正，以符合實際需求。 

四、依新市鎮開發條例第 11 條規定：「新市鎮特定區計畫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新市鎮

範圍核定前已持有，且於核定之日起至依平均地權條例實施區段徵收發還抵價地 5 年內，因

繼承或配偶、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新市鎮特定區實施整體

開發前之土地所有權人符合規定者，免徵遺產稅及贈與稅，作為適度之補償。 

（三十四）行政院函送吳委員育昇就高等院校人才培育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752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4-80） 

吳委員育昇，鑒於近年臺灣「高學歷、高失業、低起薪」問題，政府雖投注大量資源，卻面

臨財政困難、資源分配不均，以至高等院校必須研擬調整學雜費等方案來支持校務，人才培育問題

亦未獲得解決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為落實「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平衡國內人力需求及回應外界對技職教育之期待，教育部以第一

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執行成果為基礎，邀請相關部會及產業界共同討論，並依據臺灣整體環

境現況與社會需求，參考德、澳、日等先進國家作法，研提「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

期達成「無論高職、專科、技術校院畢業生都具有立即就業的能力」、「充分提供產業發展

所需優質技術人力」、及「改變社會對技職教育的觀點」，達成本方案「提升技職教育整體

競爭力」之目標。 

二、有關第 2 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包括 3 個面向 9 個策略，說明如下：(1)制度調整：政策統整

、系科調整、實務選才；(2)課程活化：課程彈性、設備更新、實務增能；(3)就業促進：就

業接軌、創新創業、證能合一。目前該方案整體計畫業於本（102）年 1 月 23 日函報行政院


